
- 1 -

附件

广州市荔湾区供销合作社 2022 年部门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概况

广州市荔湾区供销合作社的主要职责是：

1.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

政策，并组织检查、监督实施。

2.负责研究制订全区供销合作工作的发展战略和中长

期的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组织指导实施。

3.按照区政府授权对全区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储备供应

和农副产品产销进行组织、协调、管理工作。

4.指导协调区供销社下属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

改革，维护全区供销系统的合法权益。

5.指导企业深化改革，协调解决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出现

的问题。

6.宏观调控全区再生资源工作，做好全区再生资源回收

利用管理与网络体系建设工作，加强行业管理，规范行业经

营秩序。

7.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经营业务审核工作，指导

下属企业 业务活动，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和有组织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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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市场，促进城乡物资交流。

9.参与省、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各项活动，组织对外、

对内经济贸易和技术、促进全区供销合作系统经济发展。

10.管理社有资产及下属企业单位财产，行使集体财产

所有权代表和管理者的权力。

11.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1、持续推进综合改革。2022 年 1-10 月，与 17 家企

业签订《开放办社合作框架协议》，与 3 家银行机构签订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。截止至 2022 年 10 月底，荔湾区供销社系统

（含开放办社企业）销售总额为 142102.6 万元，其中农产

品批发交易额为 34000 万元，物流营业额为 434.8 万元，农

业生产资料销售额为 31.04 万元，土地托管面积 10 亩，农

村综合服务社 21 个。

2、积极参与抗疫保供。2022 年，吸取 2021 年荔湾区

521 疫情经验，在荔湾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，荔湾区供销社

多方联动，与省供销社下属企业天润集团、市供销总社下属

企业广州市农产品公司及荔湾辖区内的广州市炜洹贸易公

司合作，利用荔湾区供销社现有平台建立了 2 个临时物资保

供应点，配合建设生活必需农副产品物资应急保供网络。在

彩虹街疫情封控区外围设立临时物资保障供应点，为受疫情

影响的市民提供生活保障物资。

3、积极参与乡村振兴。2022 年，荔湾区供销社围绕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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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流通保障工作，履行为农服务工作职责，积极探索农产

品直营+加盟+物流配送经营模式，开展线上+线下销售，推

进落实深化改革，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。截止至 2022 年

10 月底，荔湾区供销社与 7 家涉农企业、1 家种植基地、3

家再生资源企业、3 家冷链生鲜企业、1 家粤菜师傅培训学

校、1 家农产品批发市场、1 家电商企业，共 17 家企业签订

开放办社合作协议，并与 3家银行机构签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

通过利用各方力量整合资源，取长补短，不断提高综合实力

和为农服务能力。

4、助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。加快落实推进全区再生资

源回收利用工作。2022 年 10 月，荔湾区供销社完善再生资

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，迁移海龙街裕海北路便民点板房，并

在海龙街新建 1 个再生资源便民点板房，完善荔湾区“两网

融合”网点建设，促进荔湾区垃圾分类工作及其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。截止至 2022 年 10 月底，据我社掌握的数据，

荔湾区回收处理低值可回收物4.97万吨，高值可回收物8.50

万吨。

5、 加强企业经营管理。一是抓好社有物业租赁管理工

作。按照《广州市荔湾区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和《荔湾

区供销合作社社属企业物业租赁管理的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在

委托第三方对物业租赁价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的前

提下，加强系统内物业租赁监督管理，社有物业全部实行网

上公开招租，公开竞价管理，截止至 2022 年 10 月，共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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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宗出租物业，成功招租 7 宗。二是依法追缴租户拖欠租金。

2022 年 1-10 月，依法向拖欠物业租金的承租商户追讨租金，

追回租金和场地占用费合计 10.5 万元。三是继续做好租户

服务工作。定时走访租户，发放消防器材，宣传相关政策法

规，主动为租户解决问题，助力荔湾打造优良营商环境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本部门年度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 848.40万元，整体支出

预算调整数 35万元，整体年度实际支出数 813.40 万元，预

算调整率 4.12%，预算完成率 95.87%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

根据党的二十大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精神以及各级

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我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

有效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和项目（政策）绩效等各项管理

工作，在夯实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的基础上，

开展了一系列的绩效评价管理工作。对照年初设定的各项绩

效目标及指标，严格做好项目绩效监控工作。总体而言，我

部门预算编制、执行及使用效益情况均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

标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自评结论综述

2022年，荔湾区供销社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

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，与学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，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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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，自我加压、勇于担当、主动作

为，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优化服务，全力做好各项

工作。

（二）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部门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：

1、办公楼物业管理经费使用 30 万元，完成率 100%，资

金具体用途为维持办公楼 24 小时有人值班、平时有人保洁，

物业小修小补，保证办公楼的安全和正常运转。

2、离休人员离休费使用 12.6 万元，完成率 100%。资金

具体用途为离休人员离休费。按照老干局的关于离休干部待

遇精神，足额发放离休干部的各项福利待遇。

3、再生资源工作经费使用 7.16 万元，调整率 28.98%，

完成率 73.07%。资金具体用途为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

体系，迁移海龙街裕海北路便民点板房，并在海龙街新建 1

个再生资源便民点板房，完善荔湾区“两网融合”网点建设，

促进荔湾区垃圾分类工作及其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。

4、扶贫工作经费经费使用 0.21 万元，调整率 50%，完

成率 21.52%。资金具体用途为开展扶贫工作的差旅费、交通

费、误餐费、调研费及其他扶贫工作相关费用。

5、购置办公设备使用 4.99 万元，完成率 99.8%，资金

具体用途为购置办公设备。通过实施本项目，适应现代化办

公的需要，保障办公业务的顺畅开展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。

6、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经费使用 1.99万元，完成率

99.98%。资金具体用途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支出。通过



- 6 -

抓教育宣传培训、配置消防器材以及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，检查不走过场，不留盲区、死角、治理不留后患，

做到了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五落实，有力杜绝了

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7、审计经费使用 0.98 万元，完成率 98%。资金具体用

途为开展供销系统内部审计，完成 2022 年度对区社财务收

支和下属单位的内部审计等审计工作，保障供销系统财务管

理规范。

8、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使用 0.27 万元，完成率

100%。资金具体用途为“两新”组织党务工作者津贴和工作

经费。为推动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顺利开展，促进“两新”

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本部门年度有 8个项目支出，为加快推进本年度预算执

行，社领导高度重视，及时掌握部门预算的执行进度和项目

经费使用情况，确保年度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工作顺利开展。

但部分项目经费的预算调整率仍较高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本部门将继续针对进行原因分析，跟踪预算项目支付进

度，加大对预算项目的执行进度、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及绩效

管理情况的督办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及绩

效管理工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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